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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2
樓
承辦單位：政風處預防科
承辦人：郭靜儀
電話：073368333分機2489
傳真：07-3313655
電子信箱：alice80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政風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政預字第11430113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(隨文引入) (60062876_114301139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4條第1項

但書第3款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

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」適用疑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4年2月19日法廉字第114050006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有關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

共利益」之具體要件為何？

(一)按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

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

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、同條項但書第3款

規定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

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」不受補助行為禁止規範。

(二)上開補助行為原則禁止及例外排除規定尚非行政院版本

草案，係於立法院委員會審查及政黨協商程序所增列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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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立法目的係考量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基於政策任務需

要，倘禁止補助關係人反不利於整體公共利益，於未違

背本法避免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宗旨前提下，例外尊重

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執行公共利益之政策評估，由補助法

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補助予關係人，據以排除本法補助

行為禁止規定之適用。

(三)承上，符合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款規定「禁止其補助反

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

助」者，依同條第2項規定關係人應主動於申請補助文件

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，並於補助行為成立後，該補助

機關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；復依本法施行細則

第27條第2項規定，該補助機關亦應一併公開禁止其補助

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補助

之具體理由，俾利外界監督。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

第3項規定「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

書第三款規定核定同意補助時，應即副知監察院」。

(四)綜上，審酌上開立法目的應由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審酌政

府財力負擔及補助政策目的，就補助對象、補助項目等

評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，並將核定同意符合公共利益補

助之具體理由公開，俾利外界監督。

三、有關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向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機關於相關簽

呈及補助核定函中均未敘明符合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款規

定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」，直至補助案經檢舉

或調查，該機關始以補助案符合公共利益為由函知監察

院，則該補助是否符合上開公共利益補助?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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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鑑於機關團體以公務資源補助特定對象，其背後多具有

相當公益目的，故非凡經補助機關團體依程序核定補助

者，均得主張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後段規定之適

用，而應限於機關團體於決定是否補助時已知悉受補助

者為關係人，原應受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，然考

量政策任務需要，不予補助反不利公共利益，經補助法

令主管機關衡酌公益所需與本法限制關係人補助之目的

後核定同意補助，方屬適法。倘機關團體係事後為協助

關係人規避已違反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，方向監

察院主張補助為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」之情

形，容與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未符。

(二)承上，該補助若自始未符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

定，則亦無同條第2項、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3項及第

27條第2項涉及補助身分關係公開、補助符合公共利益理

由公開等規定之適用。

四、上揭事項係依機關辦理補助業務可能涉及情形摘錄自法務

部原函供各機關參考運用，並檢附法務部原函乙份（詳附

件）。

正本：第三類發行政風機構
副本：

處長 歐建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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